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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協助學生增加實務經驗，落實技職教育之精神，加強學生校外實習輔導及管理，特訂定本辦

法。 

二、本系學生於大三上學期或大四下學期期間(二學期擇一)申請校外實習及大一至大四寒暑假期間

申請校外實習（每人就學期間限申請乙次），應依據本要點相關規定，於第 14週前，填寫次學

期「校外實習專業及語言能力評估表」（如附件），經系務會議委員審查通過後，方得前往實習

機構，從事校外實習。 

三、 本校學生校外實習機構需取得合法登記許可，且具良好管理制度及能提供優良安全實習場所，

並與各實習生所習專長相契者。 

四、學期間，學生申請校外實習，實習時數採累計制，總時數不得少於720小時(約18週)，每日以工

作8小時為認定原則，依機構或公司規定加班、輪班者則不在此限。 

五、寒假或暑假期間，學生申請校外實習，實習時數採累計制，總時數不得少於160小時(約4週)，

每日以工作8小時為認定原則，依機構或公司規定加班、輪班者則不在此限。 

六、 各實習機構應與本系簽訂本校訂定之「學生校外實習建教合約書」一式二份，如實習機構有個

別涉及專業領域之要求，得由本系以產學合作書、正式函文、合作備忘錄等專案方式簽請核准。 

七、 實習結束後，本系實習生需於完成實習後一週內，繳交「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如附件)及相

關心得報告予本系考核，考核成績未達 70分者，實習成績不予承認，並不得抵免任何學分。 

八、本系學生申請大三上學期校外實習者，完成實習且校外實習成績達 70分(含)以上，可免修

該學期所開之模組課程。 

九、申請大四下學期校外實習者，為避免延誤畢業時程，需於五月底前完成實習且校外實習成績達

70分(含)以上，實習成績方予以承認。並得以免修該學期所開之模組課程。 

十、學生經登記分發實習確定後，應按指定日期前往實習機構報到。如因特殊事故未能前往實習或

未能完成實習者，應經系主任核准延期報到或改調實習單位，否則ㄧ律視為放棄實習，實習成

績不予以承認。 

十一、實習學生自報到後，應遵從實習機構之規定及實習指導人員之指示接受工作；實習期間非有

重要事故不得請假，如須請假應經實習機構主管批准，凡請假達一週以上者，應報請本系核

准。 

十二、實習期間本系得派員前往各實習機構，視察各實習學生作業情形，訪問實習指導人員交換意

見；視察實習人員應將視察情形報本系核備。 

十三、經系上與實習機構評定實習成績表現優秀為該期全體學生之 1/10，每名給予 1000元奬勵       

      金。 

十四、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